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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會報實施要點 
107年 6月 29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0730590200號函訂定 

108年 11月 29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0831057800號函修正 

109年 11月 30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0931016300號函修正 

112年 11月 24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1231033900號函修正 

一、為提升毒品防制功能，結合公私部門及網絡力量，統籌規劃整體毒品防制

策略並貫徹執行，以維護市民身心健康，設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會報(以

下簡稱本會報)，並為規範本會報之組成及運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報任務如下：  

（一）擬定毒品防制政策。 

（二）議定統合各機關毒品防制策略。 

（三）督導各機關毒品防制業務之執行。 

（四）協調公私部門毒品防制工作，並訂定年度計畫。 

（五）其他有關毒品防制之協調與推動事項。 

三、本會報置委員十九人至二十七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市長兼任；一人

為副召集人，由市長指定副市長一人兼任；其他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

(派)兼之： 

（一）本府秘書長。 

（二）本府副秘書長一人。 

（三）本府民政局局長。 

（四）本府教育局局長。 

（五）本府社會局局長。 

（六）本府勞工局局長。 

（七）本府警察局局長。 

（八）本府衛生局局長。 

（九）本府新聞局局長。 

（十）本府毒品防制局局長。 

（十一）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長。 

（十二）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長。 

（十三）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院長。 

（十四）參與毒品防制工作之民間團體代表二人至五人。 

（十五）毒品防制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二人至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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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青年學生代表二人。 

    本會報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任期內出缺時，得補

聘（派）兼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但機關代表職務異動時，各機關應依程

序改派，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代表民間團體出任者，得由該團體

改派之。 

四、本會報每四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為

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

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五、本會報委員應親自出席本會報會議，不得代理。但機關代表之委員未能親

自出席時，得由機關指派代表代理之。 

六、本會報開會時，得邀請或指定有關單位、人員列席。 

七、本會報置執行長一人，由本府秘書長兼任；執行秘書一人，由市長指定本

府副秘書長一人兼任，承召集人、副召集人之命，綜理會報業務。 

本會報依業務需要，設預防推廣組、綜合規劃組、緝毒合作組、社會

復歸組、毒品戒治組等五組。各組之工作任務，如附表。 

前項各組之主責機關得視業務需要邀請有關機關擔任協辦機關，並召

開分組會議。 

本會報由執行秘書或其指派人員定期召開工作會議，以協調、督導及

整合各分組工作進度、本會報召開事宜及決議執行情形。必要時，並得召

開臨時工作會議。 

八、本會報對外行文，以本府名義行之。 

九、本會報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本會報所需經費，由本府毒品防制局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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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會報分組主責機關與業務 

分組 主責機關 工作任務 

預防推廣組 毒品防制局 

1. 強化前端預防網絡建置機制。 

2. 整合在地化網絡資源，推動分眾、分區及

多元族群全面性預防宣導策略。 

3. 反毒策略行銷宣傳規劃，提升預防宣導成

效。 

4. 規劃預防推廣講習師資培訓及課程設計。 

5. 綜理彙整預防推廣組整體績效。 

綜合規劃組 毒品防制局 

1. 掌握藥物濫用流行病學及新興濫用藥物監

測資料並進行毒品防制相關統計分析。 

2. 研究規劃與法規修訂建議。 

3. 統籌毒品防制年度實施工作計畫。 

4. 負責召開本會報及工作會議。 

5. 配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四條修法及

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 2.0，進行綿密跨

機關橫向合作機制，完善毒品防制效能。 

6. 綜理彙整綜合規劃組整體績效。 

緝毒合作組 警察局 

1. 連結六大緝毒網絡單位，提升緝毒能量。 

2. 參與地檢署緝毒執行小組會議共同推動毒

品溯源工作。 

3. 依法採驗尿液、訪查施用毒品者及毒品查

緝事項並協助失聯施用毒品者協尋。 

4. 毒品犯罪統計分析。 

5. 辦理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

級毒品之行政裁處、怠金、移送行政執行

等事宜。 

6. 各級機關合作建立毒品熱點巡邏網。 

7. 綜理彙整緝毒合作組整體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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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 主責機關 工作任務 

社會復歸組 毒品防制局 

1. 配合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 2.0 及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二十四條修法，進行司法、

醫療、行政金三角多元處遇方案合作及推

動。 

2. 推動涉毒家庭兒少保護個案，提供延續完

整服務及支持系統。 

3. 進行藥癮個案追蹤輔導，並提供或轉介施

用毒品者及其家庭各項社會救助、家庭重

整、心理輔導、法律服務、保護安置、關

懷訪視及危機處理等服務並建立相關處理

程序等多元社會復歸資源服務。 

4. 進行個案就業需求及能力評估，提供就業

輔導轉銜服務。 

5. 辦理毒品危害防制專業人員相關訓練。 

6. 綜理彙整社會復歸組整體績效。 

毒品戒治組 衛生局 

1. 配合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 2.0 及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二十四條修法，進行司法、

醫療、行政金三角多元處遇方案合作及推

動。 

2. 建立醫療機構合作與轉介機制，規劃與執

行各項藥癮戒治服務及戒治期間追蹤輔

導。 

3. 督導藥癮醫療機構服務品質進行輔導訪

查。 

4. 辦理愛滋病、共病相關篩檢服務及宣導教

育。 

5. 綜理彙整毒品戒治組整體績效。 

 

 


